
赤水许决〔2025〕48号
蒙东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一期30万千瓦防沙

治沙一体化项目220千伏送出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赤峰供电公司：

你单位《关于审查<蒙东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一期30万千瓦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千伏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请示》（赤电发策〔2025〕339号）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蒙东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一期30万千瓦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千伏送出工程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新民乡、赛汉塔拉苏木、天山口镇境内，线路沿线有G5511集阿高速、G303国道、S306省道、S210省道及周边城镇和乡村道路，交通比较便利。

该工程为新建建设类项目，输电线路电压等级为220kV，工程等级为中型。建设规模为：阿旗北500kV变电站220kV侧扩建1个出线间隔（变电站改建间隔工程不涉及土建工程）；新建龙源～阿旗北220kV线路长度49.72km。线路单回路架设，施工期搭建牵张场10处，跨越设施8处，修建施工便道总长26.04km。新建塔基总数144基，设置钢筋混凝土直柱板式基础20基，灌注桩基础124基。2025年1月19日，赤峰市能源局以赤能源电力字〔2025〕5号下发了《关于蒙东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一期30万千瓦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千伏送出工程核准的批复》。项目总占地面积为22.75hm²，动用土石方总量63572m³ ，其中挖方31786m³ ，填方31786m³ ，挖填平衡无弃方。工程总投资526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3156万元，全部为企业自筹。工程计划于2025年9月开始施工，于2025年12月底完工，建设工期为4个月。本工程征占地范围内不涉及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一、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基本同意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22.75公顷。

（二）鉴于项目区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东北黑土区一级标准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为2026年。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7%，表土保护率98%，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7%。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

（四）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保持补偿费38.675万元。

二、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相关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相关工作，应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依法履行水土保持义务，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二）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合理安排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

（三）建设单位作为安全运行责任主体，对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安全运行全权负责，在建设、运行及后期管理期间要适时巡查监测，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各项工程及防护措施安全运行，发挥正常效益。

（四）按相关要求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和年报需按时将盖章后扫描件上传到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系统, 无需报送纸质版, 要加强纸质档案归档备查。

（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定期向阿鲁科尔沁旗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并接受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本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以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做出重大变更的，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我局批准。

（七）生产建设单位要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向社会公开并向我局报备。

（八）本决定书有效期为3年，若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满3年，生产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水土保持方案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附件：蒙东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一期30万千瓦防沙治沙一体化项目220千伏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查意见

赤峰市水利局

2025年9月12日
抄送：阿鲁科尔沁旗水利局。
  赤峰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9月12日印发 



